普洱市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人民银行

业务系统管理流程图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人民银行有关职能部门将审核结果送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经审核验收符合加入条件的，


准予加入相关项目或系统





经审核验收不符合加入条件的，不准予加入相关项目或系统，该机构需在条件具备时重新申请





人民银行有关职能部门直接受理、审核、批复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后申请增加项目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后，根据经营需要申请加入人民银行业务系统的，按照《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人民银行业务系统项目一览表》要求，直接向人民银行相关职能部门提出申报。





人民银行约见谈话


人民银行对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及相关部门负责人进行约见谈话。





经审核验收符合开业相关规定的，准予加入人民银行业务系统。





经审核验收不符合开业相关规定的，不准予加入人民银行业务系统，该机构需在条件具备时重新申报








人民银行批复


昆明中支批复——普洱中支统一批复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召开会议，研究确定审核意见。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报审核结果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汇总整理相关职能部门审核意见，向领导小组汇报





人民银行职能部门分项审核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申报材料


送交本行相关职能部门。相关职能部门分项审核，将有关事项报昆中支审批，同时将审核结果及时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接收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申报材料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货信科）提交申请书及相关申报材料。





人民银行书面告知


人民银行书面告知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入人民银行业务系统的相关要求。可约见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筹备组负责人，指导其申请加入人民银行业务系统。





人民银行领导小组办公室受理


接到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筹建报告后，及时报告领导小组组长





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交书面筹建报告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获准筹建之日起10日内向人民银行领导小组报送筹建工作情


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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